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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小区物业管理模式比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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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管理模式、资金来源、法律法规、物业服务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我国内地小区与新加
坡、英国、香港地区的物业管理情况。当前我国物业管理存在不足，务必进一步加强政府的监管，把物业管理融入法制化

轨道；加大从业人员培训，提升其技能和素质；规范服务，强化沟通，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推进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

管理公司的分离，推行物业管理招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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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发源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
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居住人口增多，为了更好地解决居民

的居住问题，政府出台了一套十分有效的管理方法，于是

出现了专业的物业管理。自此，物业管理传播到全世界，

并受到各国的重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从香港引进

了物业管理。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我国颁布了《物业管理条
例》，对规范物业行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房地产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持续增加住房有效供应，积极

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广大居民对小区物业管

理要求越来越高，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协助

物业管理行业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市场进一步规范化

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让小区物业管理模式更加规范成为

新的课题。

１　国内外小区物业运营管理模式
１．１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有着“花园城市”的美誉，因清洁卫生、草坪绿

化、环境优美誉满全球，这主要因为其物业管理工作很有

实效。

（１）管理模式：以建筑局为中心，吸引居民与社会参
与的公共式管理。物业公司根据所管辖区的具体情况，

设置监督部门，监督各类法规执行情况，受理住户的投

诉，从而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新加坡因土地资源

稀缺而形成了政府统筹型的物业管理模式，新加坡物业

管理统一归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负责。该局下设市镇理事

会、私人住宅的管理理事会、物业管理公司［１］。新加坡政

府对住宅小区公共设施（设备）保养维修十分重视，要求

物业管理企业提供最优质服务。（２）资金来源：政府津
贴、建屋发展局利润留成和管理费用等。（３）法律法规：

早在１９６７年，该局就制定了《土地所有权法案》，之后又
经过多次修订。（４）物业服务：房屋维护，电梯维修与保
养，户内水电卫生设备的保养和维护，公共屋村旷地的管

理，商业房屋的租赁管理，区内停车场的管理，小区环境

清洁，园艺及绿化管理，出租住宅的租金交纳与售房期款

的收取。

１．２　英国模式
英国是物业的发源地，物业管理十分发达。其物业

类型比较单一，物业管理较为简单，以解决技术问题为

中心。

（１）管理模式：第一，房屋局及地方政府，议员赋予房
屋大臣法定权利定制及执行有关规定。第二，地方委员

会，评估当地房屋需求，制定计划，解决问题。第三，房屋信

托基金及房屋机构，由慈善房屋基金、企业房屋机构、建屋

合作社、政府资助房屋机构构成［２］。（２）资金来源：酬金
制，每年预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包括保安、清洁、房屋维修

等服务成本以及物业公司的酬金。（３）法律法规：除了直
接的物业管理法规，其他的房地产法规也有间接的规定。

（４）物业服务：房屋及设备设施管理，包括设备的日常运行
及维修，物业功能分布和划分，工程咨询和代理等。

１．３　中国香港地区模式
香港是世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房地产

发展很快，已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而在物业管理方面，

香港借鉴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本地区情

况，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管理机制。

（１）管理模式：香港政府直接设立房屋署负责物业管
理，它主要为香港房屋委员会管理公屋、商场、工业大厦

及房屋苑，负责执行房屋委员会的决定。并设立业主立

案法团，它是由全体业主组成的法定团体，管理委员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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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大会上７０％以上的业主通过成立，代表行业主立案
法团的权利与责任［２］。（２）资金来源：从管理费中提取
５％～１５％的管理酬金而获得。（３）法律法规：香港在物
业管理方面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建筑物业管理条例》。物

业管理中发生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条文中找到答案，

有强制执行力度。物业管理中的欠费问题，也得到了较

好的解决。（４）物业服务：清扫保洁，保安保卫，组织修
缮，征收管理费及其他费用，编制财政预算，确保业主和

居民遵守条款，处理居民投诉，和政府有关部门交涉。

１．４　北京地区模式
（１）管理模式：业主大会议事原则，开展关于物业管

理的有关活动，决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其他重大物业管

理事项。（２）资金来源：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收
费，可以采取包干制或者酬金制方式。（３）法律法规：《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管理调理》《北京市物业管理

办法》等［３］。（４）物业服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
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停车管理、秩序维护、设施设备维护

等专项服务。

１．５　湖南地区模式
（１）管理模式：物业管理企业要到当地政府行政部门

进行备案，同时采用业主委员会议事原则，管理物业管理

区域各类问题。（２）资金来源：物业服务收费，可以采取
包干制或者酬金制等形式约定。（３）法律法规：《湖南省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３］。（４）物业服务：对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房屋共用部分相对应的配套设施进行维护、

保养、维修，并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服务。

２　国内外物业运营管理模式比较和建议
２．１　物业管理模式比较

（１）管理模式：发达地区政府监督十分严格，有专门
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比如香港的房屋署，英国的房屋

局，并设立很多下属机构合力监督。中国内地主要采用

业主委员会的原则，业主们自己讨论，再和物业协商，中

间过程可能会产生腐败等问题，监督不严格，很多事情物

业公司未能按照法律法规全部落实，无纪律性、条理性。

（２）资金来源：发达地区以酬金制度为主，英国制度
显得更加成熟，每年已经预算了数额，从根本上解决了居

民与物业在收费管理上的矛盾。同时，新加坡政府额外

增加了政府津贴支持物业管理。国内则是以包干制和酬

金制为主。

（３）法律法规：根据本地区的发展情况，每个地区有
不同的物业法规，但是国外的法律法规比国内更加规范、

全面、人性化。国内的物业法律应该尽快建立符合我国

国情的框架体系。

（４）物业服务：国外相对于内地在业务方面更加全面
完善。并且在物业人员的素质、服务的态度、质量等方

面，国内还有一定的欠缺。

２．２　建议
（１）政府加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干预和监督。政府

部门应加快立法步伐，逐步完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法制法规的建设，把物业管理融入到法制化的道路，

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有了完善健全的物业管理法

律法规体系，才能规范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收费、服务行

为，规范物业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服务，使物业管理

政策法规真正起到维护国家权益、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保障物业管理市场健康运行的作用。同时，政

府主管部门也要通过立法和宣传导向，积极培育业主的

物业管理消费意识，自觉履行缴费义务，互相开展文明行

为、文明监督，共建和谐社区等有益活动。

（２）加大对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人员
的素质。国内十分缺少专门的物业管理人员，很多都是

无证上岗，所以，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不断提升

自身的服务水平，树立职业道德，提高职业技能，尤其是

对个人素质方面的培养，因为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是物业

管理公司的核心，只有培养高素质多才能的管理人员，引

进新的管理理念，才能提高物业公司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才能在众公司中出类拔萃，且业主和物业才能和谐相处。

物业企业要经常学习外地先进的物业管理技术和经验，

向物业管理专营类企业发展。并力求形成“精、特、新”服

务特色，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经营，降低管理服务成本，提

高管理效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３）规划物业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加强与业主的沟
通和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好业主投诉接待和处理，

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同时，要确保业主的需求，及时解决

业主的烦恼，积极热情地为每一位业主服务，主动上门与

其沟流，交通，使其信任、理解物业公司。要加强引进高

科技设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使物业管理起来更加方便

快捷，居民居住得更加舒适安全，提高物业的服务水平。，

（４）推进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分离，推行
物业管理招标制度。大多物业管理公司是由房地产开发

商派生出来的，很多业主反映给房地产公司的问题，都被

推卸给下属的物业公司，最终无法解决。所以，要逐步推

进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分业经营，改变物业管理由房

地产开发派生出来并依附于房地产开发的状况。使物业

管理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

发展的市场主体，从体制上解决建管不分产生的弊端。

物业管理应实行招标制度，优中选优，选择专业性强、服

务能力强的物业公司。这样才能为业主创造和谐的小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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